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性別分析指引 

一、確認議題與問題 

(一)計畫名稱 新北市各區農會選任人員性別意識的提升 

(二)領域(可複選)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其他：（請說明） 

(三)問題、現況或

性別不平等情

形之描述 

目前農會屆次改選為 110 年，新北市各區農會經選舉產生之理

事、監事及會員代表共計 1,191人，其中女性人數為 85人，占

選任人員 7.1%。明顯可見性別之差距。 

(四) 融入性別觀點，就議題進行統計分析 

統計指標分析 1:

「農會理事、監事

及會員代表之男

性、女性百分比」 

指標定義及時間數列資料說明 

(1) 農漁會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男性、女性百分比：理事

主要職掌為審查會務、業務實施計畫、預決算、各種章則

及提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監事主要職掌監察理事會

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財務報告、監察理事會年度決

算及會計報告、監察農會財務及財產、監察農會內部稽核

及金融檢查報告之缺失改善事項…等工作，故理事、監事

是農會經營決策之重要關鍵。農會會員代表大會為各農會

最高權力機構。 

(2) 該指標是否已建置於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是  ▓否 

文字說明 

農會成立宗旨為保障農民權益，提高農民知識技能，促

進農業現代化，增加生產收益，改善農民生活，發展農村經

濟為目的，故農會是政府與農民溝通的重要媒介。因傳統農

村男性、女性對於生活各項工作一直存在「男主外、女主

內」的分工方式，以致於從事農業生產及督導農會組織運作

仍是以男性為主，而家政推廣教育工作則以女性占多數。近

年來宣導提倡性別平等，希望能提升農會女性參與決策，破

除農會組織以男性為主之刻板印象。 



依據農會法第 15 條及第 22條規定，農會理事、監事、

會員代表任期皆為 4 年。 

經統計改選前(106 年)新北市各區農會經選舉產生之理

事、監事及會員代表共計 1,204人，其中女性人數為 59人，

占選任人員 4.9%。 

110年度進行改選後，統計新北市各區農會經選舉產生之

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共計 1,191人，其中女性人數為 85

人，占選任人員 7.1%。 

圖表說明 

 

交叉分析 

 性別統計指標之其他複分類，如行政區別、族別、職業

別、年齡別、學歷別、生理特性別及性傾向別等。 

複分類 1 複分類 2 複分類 3 複分類 4 複分類 5 

入會性別     

 複分類 1之差異情形分析。 

依農會法第 12 條及第 14條規定，會員入會滿六個月才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且會員每戶以一人為限。 

經統計 106年新北市各區農會會員共計 41,700人，其中

女性人數為 11,971人，占總會員 28.7%。 

110年新北市各區農會會員共計 38,692 人，其中女性人

數為 11,437人，占總會員 29.6%。 

綜上，鑑於傳統觀念土地傳子不傳女，農會會員以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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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06年、110年新北市各農會選任人員男性、女性比率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繼承土地居多，女性會員若想參與農會之選舉，就必須先符

合農會的會員資格。故農會法第 14條規定農會會員每戶以一

人為限已影響女性入會資格，更擴及女性參與決策比例。 

複分類 1圖表說明 

 

二、確定預期成果 

(一)訴求 藉由輔導農會自主舉辦性別意識相關培力課程，鼓勵農村婦女

積極參與農會選舉，提升女性參與決策比例，進而於每 4 年屆

次改選提升選任人員之女性比例。 

(二)達成目標之統

計指標訂定 

提升新北市各區農會選任人員之性別意識 

(三)相關法規 農會法 

三、發展並選擇方案 

(一)方案說明 

編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方案 1 輔導農會自主

辦理性別意識

培力課程 

輔導各區農會自主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課程，

宣導農村性別平等相關訓練，其辦理情形納

入年度農會考核項目，以茲鼓勵農村婦女積

極參選，提升女性參與決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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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農業局。



方案 2 鼓勵女性登記

參選及當選者，

該農會納入年

度農會考核加

分 

宣導農會鼓勵女性會員登記參選理事、會員

代表者年度農會考核加 1分，另外有女性當

選，每年度農會考核加分 5分。 

方案 3 建議中央修改

農會法 

農業局 110 年 1月 15日函請農委會針對農會

法研修增訂性別比例。 

(二)應用深化： 

方案 1.辦理性別培力課程：為增進本市各區農會聘(選)任人員性別平等觀念，以提

升女性農民決策參與意願。111 年本市所轄農會主管幹部計 249人參與培力

課程，男性 120人，比例占 48%，女性 129人，比例占 52%。 

方案2.農會法規定會員必須持有一定之土地，又傳統觀念土地傳子不女，導致女性

會員無法單獨持有土地而參選理事、監事、會員代表，故歷屆女性比例皆偏

低。 

方案3.農委會111年6月29日已於「農會理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農業資格認定及審查

辦法」檢討研修會議中，將「放寬女性會員參選農會理監事從事農業資格」

納入草案。 
 

四、分析並提出意見 

(一)分析比較 

方案名稱 方案 1：輔導農會自

主辦理性別意識培力

課程 

方案 2: 鼓勵女性登

記參選及當選者，該

農會納入年度農會考

核加分 

方案 3：建議中央修改農

會法 

考量因素 針對農事及家政成長

班女性幹部辦理研習

營及領導力強化等相

關課程，邀請領導階

層之女性幹部參與並

分享經驗，提升女性

決策機會及倡議能

力。 

鼓勵農會及其女性會

員踴躍參選，促進女

性進入決策階層。 

中央截至目前仍納入草

案中。 



(二)方案之選定：方案 1+2。 
 

(三)方案(計畫)類型與預決算數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110年 111 年 112年 113年 

預算數   -  

決算數(執行數)   -  

類型   -  

附 註： 

1.性別預算類型如下： 

(1)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計畫。 

(2)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3)性別主流化工具。 

(4)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令。 

(5)其他促進性別平等業務。 

2.若計畫屬中(長)期性計畫案，則須填列計畫執行各年之預算數、決算數及預算類

型。 

五、執行決策之溝通 

(一)涉及層級 

(可複選) 

1.▓僅本機關 

 

 

 

 

 

2.涉及其他機關 

涉及中央 

涉及縣市 

涉及跨局處業務 

涉及跨科室業務 

涉及公所業務 

(二)討論會議 會議情形 會議決議重點 

108年 9月 23日推動農

漁會性平工作研商會議 

研商會議重點摘錄： 

1. 農漁會辦理性別培力訓練情形及

統一回報格式。 

2. 開發針對女性幹部辦理研習營、

領導力等課程。 



六、評估與監督 

(一) 計畫執行機關 農業局 

(二) 計畫主責承辦人員/科室 詹毓萍/輔導科 

(三) 計畫評估與監督單位 新北市政府計農業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新增性別統計指標作業檢核表 

統計指標名稱 問項 1:是否提供會(統)計室資料 

問項 2:是否已於公務行政管理

系統建立完成 

(該項目由各局處會(統)計室填

寫) 

統計指標 1 

□是   

■否，請說明未能提供資料原

因: 

屬非常態性調查資料，每 4年

農會改選 1次，依據選舉結果

產生資料，故未提供。                              

□是   

■否，請說明未能建立原因: 

選舉結果已在農會網站公告，

故無需建立。                              

 



  

新北市各區農會選任人員性別意識的提升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農會成立宗旨為保障農民權益，提高農民知識技能，促進農業現代化，增加生產收

益，改善農民生活，發展農村經濟為目的，故農會是政府與農民溝通的重要媒介。因傳

統農村男性、女性對於生活各項工作一直存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方式，以致於

從事農業生產及督導農會組織運作仍是以男性為主，而家政班推廣教育工作則以女性占

多數。近年來宣導提倡性別平等，希望能提升農會女性參與決策，破除農會組織以男性

為主之刻板印象。 

一、性別統計分析 

依據農會法第 15條及第 22條規定，農會理事、監事、會員代表任期皆為 4年。 

經統計改選前(106年)新北市各區農會經選舉產生之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共計

1,204人，其中女性人數為 59人，占選任人員 4.9%。110年度進行改選後，統計新北

市各區農會經選舉產生之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共計 1,191人，其中女性人數為 85

人，占選任人員 7.1%。 

 

圖一 106 年、 110 年新北市各農會選任人員男性、女性比率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依農會法第 12條及第 14條規定，會員入會滿六個月才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且會

員每戶以一人為限。 

經統計 106年新北市各區農會會員共計 41,700人，其中女性人數為 11,971人，占

總會員 28.7%。110年新北市各區農會會員共計 38,692人，其中女性人數為 11,437

人，占總會員 29.6%。 

綜上，鑑於傳統觀念土地傳子不傳女，農會會員以男性繼承土地居多，女性會員

若想參與農會之選舉，就必須先符合農會的會員資格。故農會法第 14條規定農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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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戶以一人為限已影響女性入會資格，更擴及女性參與決策比例。 

 

 

 

 

 

 

 

 

圖二 106 年、110 年新北市各農會男性、女性會員比率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訴求 

農會會員多年由年長之男性代表入會，致使會員性別結構偏頗，也影響女性參與，

不利於多元意見的呈現與反映，隨著農村勞動人口外移，農村婦女已成為農業勞動力不

可忽視的供應者，倘侷限多元意見參與，將影響農會會務之開展。 

(二)發展並選擇方案 

方案 1：輔導農會自主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課程 

輔導各區農會自主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課程，宣導農村性別平等相關訓練，其

辦理情形納入年度農會考核項目，以茲鼓勵農村婦女積極參選，提升女性參

與決策比例。 

方案 2：鼓勵女性登記參選及當選者，該農會納入年度農會考核加分 

農會鼓勵女性會員登記參選理事、會員代表者年度農會考核加 1分，另外有

女性當選，每年度農會考核加分 5分。考核成績之優劣可作為農會經營績效

之指標，並可作為政府輔導農會政策方針及獎懲之依據，另亦影響農會總幹

事於屆次考核時，能否績優連任。 

方案 3：建議中央修改農會法 

農業局 110年 1月 15日函請農委會針對農會法研修增訂性別比例。 

 



  

(三)分析並提出意見 

方案 1：為增進新北市各區農會選任人員性別平等觀念，提升女性農民決策參與意

願，農業局輔導農會自主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課程。111年新北市所轄農會主管幹部計

249人參與培力課程，男性 120人，比例占 48%，女性 129人，比例占 52%。 

方案 2: 鼓勵女性登記參選及當選者，該農會納入年度農會考核加分。 

方案 3. 農委會 111年 6月 29日已於「農會理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農業資格認定

及審查辦法」檢討研修會議中，將「放寬女性會員參選農會理監事從事農業資格」納

入草案。 

(四)執行決策、評估與監督 

方案 1輔導各區農會自主舉辦性別意識相關培力課程，另農業局函請各區農會按季

回報辦理情形;方案 2 農業局於每年年度農會考核時可納入加分項目，俾利提升女性參

與決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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